
报检员考试精讲班第5讲讲义（三） PDF转换可能丢失图片或

格式，建议阅读原文

https://www.100test.com/kao_ti2020/35/2021_2022__E6_8A_A5_E

6_A3_80_E5_91_98_E8_c30_35655.htm 入境货物木制包装 第三

节 入境货物木质包装 一、报检范围： 木质包装是指：用于承

载、包装、铺垫、支撑、加固货物的木质材料，如：木板箱

、木条箱、木托盘、木框、木桶、木轴、木楔、垫木、衬木

等。胶合板、纤维板等人造板材除外。 一、报检要求： 对来

自美国、日本、韩国和欧盟的货物和入境货物的木质包装，

在入境口岸清关的，货主或其代理人凭入境口岸检验检疫机

构签发的《入境货物通关单》向口岸海关办理通关手续。 三

、报检应提供的单据（重要考点） 1、美国、日本输往中国

的货物，根据货物的包装情况，货主或其代理人按如下规定

向出入境检验检疫机构提供有关证书或声明： (1)使用针叶树

木质包装的，提供由美国、日本官方检疫部门出具的符合要

求的植物检疫证书； (2)使用非针叶树木质包装的，提供由出

口商出具的《使用非针叶树木质包装声明》； (3)未使用木质

包装的，提供由出口商出具的《无木质包装声明》。 (凡未提

供有效植物检疫证书或有关声明的，检验检疫机构不予受理

报检。) 例：来自美国、日本的货物使用非针叶树木质包装的

，报检时应提供由( )出具的《使用非针叶树木质包装声明》

。 A．输出国官方机构 B．输出国的民间机构 C．发货人 D．

收货人 答案：C 2、韩国输往中国的货物，应避免使用针叶树

木制作木质包装。 (1)使用针叶树木制作木质包装的，需在出

口前进行热处理，或经中方认可的其他有效除害处理，并由

韩国官方检疫部门出具植物检疫证书证明进行了上述处理。(



入境时，货主或其代理人按有关规定向出入境检验检疫机构

报检时须提交官方检疫部门出具的符合要求的植物检疫证书

。) (2)使用非针叶树木制作木质包装，货主或其代理人应向

检验检疫机构提供出口商出具的《使用非针叶树木质包装声

明》 （3）未使用木质包装的，提供出口商出具的《无木质

包装声明》。 3、欧盟输往中国的货物，入境报检时应提供

以下证书和声明： (1)使用木质包装的货物，报检人应提供由

欧盟官方检疫部门出具的符合要求的植物检疫证书。 (2)无木

质包装的货物，报检人应提供由出口商出具的《无木质包装

声明》。 (来自其他国家应实施检疫的货物的木质包装在报检

时，应提供我国要求提供的证单。)美国、日本韩国欧盟针叶

树木包装由官方检疫部门出具符合要求的植物检疫证书；在

出口前进行热处理，由官方检疫部门出具符合要求的植物检

疫证书； 不分针叶树和非针叶树，只要是木质包装的货物，

由欧盟官方检疫部门出具的符合要求的植物检疫证书。非针

叶树木包装由出口商出具的《使用非针叶树木质包装声明》

由出口商出具的《使用非针叶树木质包装声明》无木质包装

由出口商出具的《无木质包装声明》由出口商出具的《无木

质包装声明》由出口商出具的《无木质包装声明》例：欧盟

输往中国的货物使用阔叶树材做木质包装的，可由出口商出

具《使用非针叶树木质包装声明》。( ) 答案：错 第四节 入境

特殊物品一、属于“特殊物品卫生检疫”报检范围的物品出

入境特殊物品指：微生物、人体组织、生物制品、血液及其

制品等物品。二、特殊物品卫生检疫的报检要注意的问题和

规定 1、入境特殊物品，必须办理卫生检疫审批手续，未经

检验检疫机构许可不准入境，入境特殊物品的申报人在特殊



物品入境前10天到当地检验检疫机构办理特殊物品审批手续

。 2、入境特殊物品报检时，报检人须携带《入/出境特殊物

品卫生检疫审批单》及相关资料，到口岸检验检疫局办理《

入境货物通关单》，由口岸检验检疫局有关部门实施查验。

第四节 入境特殊物品一、属于“特殊物品卫生检疫”报检范

围的物品出入境特殊物品指：微生物、人体组织、生物制品

、血液及其制品等物品。二、特殊物品卫生检疫的报检要注

意的问题和规定 1、入境特殊物品，必须办理卫生检疫审批

手续，未经检验检疫机构许可不准入境，入境特殊物品的申

报人在特殊物品入境前10天到当地检验检疫机构办理特殊物

品审批手续。 2、入境特殊物品报检时，报检人须携带《入/

出境特殊物品卫生检疫审批单》及相关资料，到口岸检验检

疫局办理《入境货物通关单》，由口岸检验检疫局有关部门

实施查验。第五节 入境机电产品入境机电产品，有特殊规定

的类别1、强制性产品认证产品；2、进口许可证民用商品入

境验证；3、旧机电产品；4、进口电池产品。例：下列( )类

别的机电产品入境报检时有特殊规定。A．成套设备的机电

产品 B．强制性产品认证C．旧机电产品 D．电池产品。答案

：BCD 一、“强制性产品认证”报检要注意的规定1、列入

《中华人民共和国实施强制性产品认证的产品目录》内的商

品，必须经过指定的认证机构认证合格、取得指定认证机构

颁发的认证证书、并加施认证标志后，方可进口。2、实施强

制性产品认证商品的收货人或者其代理人在报检时除填写《

入境货物报检单》并随附有关的外贸证单外，还应提供认证

证书复印件并在产品上加施认证标志。二、进口许可证民用

商品入境验证1、民用商品入境验证是指国家对实行强制性产



品认证的民用商品，在通关入境时由出入境检验检疫机构核

查其是否取得必需的证明文件。2、对列入《出入境检验检疫

机构实施入境验证的进口许可制度民用商品目录》内检验检

疫类别中，标有“L”标记的进口商品的收货人或其代理人，

在办理进口报检时，应提供进口许可制度相关的证明文件。

例：民用商品入境验证是指国家对实行( )的民用商品，在通

关入境时由出入境检验检疫机构核查其是否取得必需的证明

文件。A．备案登记制度 B．强制性产品认证C．入境检疫审

批 D．进口质量许可制度 答案：B一、旧机电产品（一）报

检范围1、旧机电产品的概念：参见教材P492、进口旧机电产

品，进口单位需向国家质检总局及其授权机构申请办理进口

检验。例：“旧机电产品”指已经使用过的机电产品，但不

包括已经翻新而尚未使用的机电产品。( )答案：错 “旧机电

产品”指已经使用过（包括翻新）的机电产品。2、报检时要

提交的单证（为便于理解和操作，字母来区分）A目录为：

“限制进口机电产品目录”B目录为：“旧机电产品禁止进口

目录”C目录为：“外经贸部签发许可证的自动进口许可机

电产品目录”D目录为：“外经贸部签发自动进口许可证的

旧机电产品目录”E目录为：“由地方、部门机电办签发许可

证的自动进口许可机电产品目录”下面（1）（2）（3）的情

形，都满足一个条件就是不属于“旧机电产品禁止进口目录

”的（1）、进口属于“A目录”，且不属于“B目录”：应

提供外经贸部签发的注明为旧机电的相关机电进口证明。（2

）、进口属于“C目录”或“D目录”，且不属于“B目录”

：应提供外经贸部签发的注明为旧机电的相关机电进口证明

。（3）、进口属于“E目录” 且不属于“B目录”：应提供



各地方、部门机电办签发的注明为旧机电的相关机电进口证

明。3、对涉及国家安全、环保、人类健康的旧机电产品以及

大型二手成套设备，进口单位必须在对外贸易合同中订明在

出口国进行装运前预检验、监装等条款。国家规定必须进行

装船前预检验的旧机电产品，报检时还应提供装运前检验证

书。四、进口电池产品的相关规定1、从2001年1月1日起，规

定进出口电池产品汞含量由检验检疫机构实施强制检验。2、

进出口电池产品实行备案和汞含量年度专项检测制度。3、进

口电池产品的收货人或者代理人在报检时应提供《进出口电

池产品备案书》。第六节 入境汽车 一、进口汽车报检要注意

的问题和规定 1、进口汽车入境口岸检验检疫机构负责进口

汽车入境检验工作，用户所在地检验检疫机构负责进口汽车

质保期内的检验管理工作。 2、对转关到内地的进口汽车，

视通关所在地为口岸，由通关所在地检验检疫机构负责检验

。 3、对大批量进口汽车，外贸经营单位和收用货主管单位

应在对外贸易合同中约定在出口国装运前进行预检验、监造

或监装，检验检疫机构可根据需要派出检验人员参加或者组

织实施在出口国的检验。 4、经检验合格的进口汽车，由口

岸检验检疫机构签发《入境货物检验检疫证明》，并一车一

单签发《进口机动车辆随车检验单》；用户在国内购买进口

汽车时必须取得检验检疫机构签发的《进口机动车辆随车检

验单》和购车发票。 5、在办理正式牌证前到所在地检验检

疫机构登检、（用《进口机动车辆随车检验单》）换发《进

口机动车辆检验证明》，作为到车辆管理机关办理正式牌证

的依据。 二、进口汽车报检时应提供的证单 1、直接从国外

进口的，（收货人或代理人在入境口岸报检时），提供： 



（1）、外贸单证（合同、发票、提(运)单、装箱单）、 （2

）进口安全质量许可证复印件、 （3）汽车空调器压缩机的

证明 （4）海关出具的《进口货物证明》正本及复印件 （5）

有关技术资料。 2、国内购买的，进口汽车的用户在报检时

应提供口岸检验检疫机构签发的《进口机动车辆随车检验单

》和海关出具的《进口货物证明》的正本及复印件 100Test 下

载频道开通，各类考试题目直接下载。详细请访问

www.100test.com 


